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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95          证券简称：*ST 皇台       公告编号：2019-105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拟进行债务转移暨债务重组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议案债务重组金额为人民币 9000 万元，本交易目前为协商阶

段，待正式签订相关协议后，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 债务重组概述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皇台酒业”）全资子公

司甘肃凉州葡萄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葡萄酒公司”，原名：甘肃凉州皇台葡

萄酒业有限公司）与武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威农商行”）

于2017年12月29日签订了《借款合同》，武威农商行向葡萄酒公司发放贷款本金

人民币9,000万元，贷款期限一年。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效减轻公司的

偿债压力，武威农商行、葡萄酒公司、武威市凉州区弘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弘威城投”）、公司第二大股东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北京皇台”）、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达集团”）五方，拟签署《债务转移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葡

萄酒公司将9,000万元借款本金概括转移至弘威城投名下，由弘威城投无偿替代

葡萄酒公司成为武威农商行的债务人，履行9000万元还款任务。协议约定北京皇

台作为担保人，以其持有的公司2466.7908万股股权向武威农商行提供质押担保。

盛达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自协议签订后，葡萄酒公司无需再承担其相关债务

和其他费用。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

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本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9.3 条规定，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

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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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债务重组对方的基本情况  

1. 债权人基本情况 

债权人公司名称：武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地：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胜利街4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凤凰路28号 

法定代表人：景舜时 

成立时间：2012年3月6日 

注册资本：121600万元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620600225432664H 

主要股东：武威市金业工贸有限公司、武威市三和苑餐饮有限公司、武威江

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酒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延坤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武威荣华工贸有限公司、武威鑫琦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武威市凉州区

永山面粉厂、甘肃盛大元通商贸有限公司、武威市嘉吉农资有限公司等前10大股

东各持股4.79%，共持股47.9%。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

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

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

管箱服务；办理电子银行业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武威农商行即公司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2. 债务承接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武威市凉州区弘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大街 142 号(城建大厦)  

法定代表人：李福泽 

成立时间：2008 年 12 月 3日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620602681517661D 

经营范围：承担城市开发建设中的投资;商品混凝土、砂石料等建材生产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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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钢材、水泥等建筑物资储备及销售;建筑渣土清运、基坑开挖、土石方回填、

房屋拆除;房地产开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物业管理;市政道路、市政绿化等

政府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及维修、养护; 城市道路护栏、隔离栏、花箱的生

产制作;商业广告的制作;城乡供水、排水、垃圾处理项目建设及运营;旅游产业

开发;公共停车场、道路停车泊位服务管理等城市公共交通运营服务;集中供热项

目的建设及运营;建筑安装工程,室内外工程装饰装修;建设工程检测鉴定,室内

外环境检测;建设工程投资咨询服务,项目管理服务;招商推介和项目推介服务等。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凉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唯一股东，持股比例 100% 

实际控制人：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人民政府 

弘威城投即公司无关系的独立第三方，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 担保人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8号亚运村汇园国际公寓K座1018  

法定代表人：王国义 

成立时间：1995年08月01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36,2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797290Y 

经营范围：销售食品、副食品、日用百货、五金交电、装饰材料、通讯设备

及器材、计算机软硬件、汽车配件、文化办公用品、一类医疗器械、建筑材料；

投资及投资管理；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主要股东：甘肃皇台酿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97.83%） 

实际控制人：凉州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与公司关系：北京皇台为公司第二大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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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担保人2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农民巷8号之1号盛达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海峰 

成立时间： 1998年1月2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710201843W 

经营范围：矿产品加工及批发零售（不含特定品种）；黄金、白银的零售；

化工产品的研究开发、批发零售（不含危险品），橡胶制品、金属材料、建筑材

料、装饰材料、普通机械、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施）的批

发零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动产和不动产租赁业务；信息技术服务、文

化创意服务；商务辅助服务；知识产权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天水金都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为65%。 

实际控制人：赵满堂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8年12月31日，总资产1,881,548.17万元，

负债总额：986,470.49万元，营业收入465,262.55万元，净利润88,462.78万元。 

与公司关系：盛达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 债务重组方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葡萄酒公司与债权人武威农商行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签订

了《借款合同》，为支持葡萄酒公司对葡萄基地现代化设备采购、基础设施改造

及农业开发与葡萄酒深加工，武威农商行向葡萄酒公司发放贷款本金人民币

9,000 万元，贷款期限一年。 

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效减轻公司的偿债压力，武威农商行、葡萄酒

公司、弘威城投、北京皇台、公司控股股东盛达集团五方，拟签署《债务转移协

议》，协议约定葡萄酒公司将 9,000 万元借款本金概括转移至弘威城投名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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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威城投无偿替代葡萄酒公司成为武威农商行的债务人，履行 9000 万元还款任

务。协议约定北京皇台作为作弘威城投担保人，以其持有的公司 2466.7908万股

股权向武威农商行提供质押担保，盛达集团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自协议签订后，

葡萄酒公司无需再承担其相关债务和其他费用。 

本交易涉及债务转移，目前债权人正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待债权人完成相关

审批后，涉及债务转移各方将签署《债务转移协议》，届时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债务重组不存在以资抵债涉及资产标的的情况。 

四、 拟签订债务重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债权人）：武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人）：甘肃凉州葡萄酒有限公司（原名：甘肃凉州皇台葡萄酒业

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承接人）：武威市凉州区弘威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担保人）：北京皇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戊方（担保人）：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甲方向乙方发放贷款本金 9000 万元，乙方系皇台酒

业全资子公司。为保障皇台酒业正常生产经营，有效减轻皇台酒业的偿债压力，

丁方与戊方切实承担股东责任并充分发挥金融机构支持地方企业发展的积极作

用，经甲乙丙丁戊协商一致，根据《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等法律

规定，就丙方承接乙方欠付甲方的上述贷款一事达成如下协议： 

1. 五方共同确认：甲乙双方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乙方欠付甲方借款本

金为 9000 万元。甲方同意乙方将上述借款本金 9000 万元的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转

移至丙方，由丙方无偿替代乙方成为上述甲方债权的债务人，丙方履行甲方与乙

方签订的《借款合同》项下 9000 万元还款义务，甲方不再向乙方主张权利。 

2. 本债务转移协议生效后，丙方无偿承接上述乙方的借款。 

3. 丁方作为丙方担保人，为本债务转移协议项下的债务本息的履行，以其

持有的皇台酒业股权作为质押向甲方提供担保（甲方与丁方另行签订质押合同）。 

4. 戊方作为丙方担保人，为本债务转移协议项下的债务本息向甲方提供担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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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五方共同确认，本债务转移协议生效后，乙方即不再对上述债务向甲方

承担清偿责任，由丙方替代乙方清偿上述债务。 

6. 本协议生效后为不可撤销的债务转移协议。本协议未尽事宜，五方友好

协商补充。 

7. 本交易须皇台酒业股东大会审批。 

五、 债务重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为保障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有效减轻公司的偿债压力，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

降低了公司的银行负债，经五方协商一致，拟进行本次债务重组。 

本次债务重组的履行将有利于公司减少债务，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

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债务重组将减少公司 2019 年度负债 9000 万元，对公

司 2019 年度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具体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

报告为准。 

弘威城投作为本次债务重组交易中的债务承接方，北京皇台以其持有的皇台

酒业股权作为质押担保，盛达集团为弘威城投进行保证担保，弘威城投及北京皇

台作为地方国有企业、盛达集团作为地方大型民营企业，董事会认为本次债务转

移协议中债务承接方及两家担保方均有能力偿还本次债务。  

九、备查文件 

1. 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2019年第九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 拟签订的《债务转移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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